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4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拟

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聘用期为

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00 万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是一家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专业审计机构，拥有一支从业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为

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中喜在担任公司各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

中, 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按计划完成了对公司的各项审计业务，能够满足公司

未来业务发展和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

续聘中喜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00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构信息 

1、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历史沿革：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经北京市财政局{京

财会许可【2013】0071}号文批准，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转制设立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1999 年 9 月由财政部批准设立）。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营业执照登记机关为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8553078XF，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



 

 

厦 A 座 1101 室。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为 11000168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程红彬，注册会计师，1995 年至 2017 年 10 月曾先

后就职于邯郸第四棉纺织有限公司、河北正通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诺斯曼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未有兼职情况。 

3、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巩平，简历详见前述。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岳丁振，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山东分所副所长，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 17 年，多年来一直从事上市公

司、新三板、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审计工作，具有多年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五）诚信记录 

中喜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

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受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监管措施 1 

次，受到证监会各地方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15 次，具体如下： 

1、2017 年 8 月 22 日因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财

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收到天津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10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王会栓、宋志刚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2、2017 年 7 月 10 日因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审计项目收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27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李力、陈翔采取出

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3、2017 年 12 月 5 日因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财务报表审计

项目收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47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马燕、单鹏飞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

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4、2017 年 10 月 24 日因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收到

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136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宋俊英、崔利军采取出具警示函的决定》，不影响目



 

 

前执业； 

5、2018 年 3 月 8 日因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审计项目收到内

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2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6、2018 年 7 月 26 日因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审计项目收到辽

宁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5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7、2018 年 11 月 26 日因厦门商中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收到厦门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31 号《厦门证监局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8、2018 年 11 月 26 日因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财务报表审

计项目收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78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马燕、单鹏飞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

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9、2018 年 10 月 25 日因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审计项目

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81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10、2019 年 1 月 21 日因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报审计项目收到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4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韩秋科、李叶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不

影响目前执业； 

11、2019 年 5 月 6 日因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审计

项目收到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



 

 

13、2019 年 9 月 9 日因潍坊北大科技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预测性财务信息

审核项目收到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70 号《深圳证监局关于

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光、岳丁振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14、2019 年 12 月 9 日因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地瑞科森能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审计项目收到山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76 号《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巩平、

岳丁振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15、2019 年 12 月 19 日因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报审计商誉专项检查项目收到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47 号《关

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韩秋科、李叶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不影响目前执业； 

16、2017 年 11 月 22 日因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审计项目收到会协

〔2017〕47 号《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首席合伙人张增刚予

以通报批评，对马燕、石拥军予以公开谴责》，不影响目前执业； 

最近三年，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巩平和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岳丁振未受到刑事处

罚和行政处罚，巩平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1 次，岳丁振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2 次，均

不影响目前执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

委员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断，认为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

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意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各专项审计

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与



 

 

义务。我们认为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经审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专业审计机构，拥有一支从业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具有

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经验和良好的职业操守，能够为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

服务。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均能按照有关法规政策，独立完成审计工作，

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均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续聘中喜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

保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机构。 

3、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全体董事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履职的证明文件； 

3、独立董事签署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

系方式。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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